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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产、消费与出口国，大蒜种植面积、总产量与出口

量长期稳居世界首位，主产区涵盖山东、河南、江苏等农业大省。世界大蒜看中

国，优质大蒜在杞县，河南杞县已有 2000多年的大蒜种植历史，大蒜连续多年

突破 70万亩，产量 90多万吨，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县域首位，是全县农

业经济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但目前大蒜多以新鲜蒜头销售为主，加工产品很

少（其中 80%以脱水大蒜制品为主），经济效益相对低下。

近年来，随着我国餐饮行业连锁化规模化发展、预制菜产业爆发式增长，叠

加家庭烹饪便捷化、品质化需求持续升级，大蒜调味油作为兼具赋香增味、去腥

解腻、抑菌保鲜功能的核心调味品，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已成为大蒜深加工领域

增速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品类之一。但目前我国大蒜调味油加工行业仍处于粗

放发展阶段，普遍存在加工工艺不统一、关键技术参数不规范、全链条质量管控

缺失等核心问题。

（一）标准编制的目的

本标准编制的核心目的是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可操作的大蒜调味油生产技

术体系，不仅明确规定大蒜调味油的加工工艺流程、技术要点及关键控制参数，

而且涉及原料、生产过程、环境卫生到最终产品的完整标准体系，统一生产各环

节技术要求，解决行业生产乱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与一致性，具体目的如下：

统一生产技术要求，规范生产全流程。目前大蒜调味油中小企业居多、技术

水平不均，部分企业缺乏成熟生产和管控体系。本标准通过科研院所、高校、加

工企业等多方参与编制，整合推广现有优质生产技术，明确大蒜调味油生产过程

中原辅料要求、加工场所及生产加工管理要求、预处理、提取制备、过滤、调配、

灌装等各环节的操作规范、工艺参数及技术要求，以及产品检验测定方法，确保

各生产环节有标可依、有规可循，统一行业生产水平，推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及

产品向健康高效升级，为标准后续升级奠定基础。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与稳定性，提升产品品质。大蒜调味油生产企业众多但技

术水平良莠不齐，多数企业采用传统油浸工艺，存在风味提取不充分、批次品质

稳定性差等问题，使不同企业产品在品质上存在显著差异。编制标准后，将成熟

技术参数转化为行业准则，通过规范原辅料验收标准、明确生产过程中关键控制



点和产品检验检测方法等，确保不同企业、批次产品质量一致，降低生产过程中

的安全隐患，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

填补行业专项标准空白，引导行业有序发展。针对目前仅有 GB

1886.27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大蒜油》、LS/T 3256-2017《大

蒜油》等标准，缺乏大蒜调味油专项生产技术标准的现状，无法满足当前大蒜调

味油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标准将明确全流程生产要求，为生产企业提供技术

指导，引导企业规范生产行为，填补行业空白，推动行业从同质化、低水平竞争

向标准化、高品质竞争转型。

简化企业生产管理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本标准明确了生产各环节的操作规

范、工艺参数及质量要求，企业可依据标准优化生产流程，规范生产管理，减少

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返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统一的技术要求可降低企业研发

和生产管控成本，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二）标准编制的意义

本标准的编制与实施，对大蒜调味油产业、生产企业、消费者及行业监管均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具体如下：

对行业而言，推动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本标准的实施，填补了大蒜调

味油生产技术专项标准的空白，统一了行业生产技术要求，规范了行业生产秩序，

有效解决了生产工艺不统一、产品质量不稳定、安全隐患突出等行业痛点。同时，

通过明确关键生产环节的技术要求和质量管控标准，引导行业企业加大技术创新

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和技术水平，推动大蒜调味油产业向标准化、

规范化、高品质方向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对生产企业而言，提升核心竞争力，降低经营风险。生产企业可依据本标准

规范生产流程，加强质量管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达标，提升产品市场认可度和

口碑；同时，标准明确的关键控制点和操作规范，可帮助企业减少生产过程中

的返工和浪费，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生产管理效率。此外，本标准为企业提供了

统一的技术依据，有助于企业规避因生产不规范导致的质量安全风险和市场监管

风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对消费者而言，保障消费安全，维护合法权益。本标准通过规范原辅料验收、

生产过程管控、产品检验检测等环节，可有效提升大蒜调味油产品的质量稳定性



和安全性，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同时，标准的实施可引导企业注重产品品质提

升，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安全、有效的大蒜调味油产品，满足消费者对大蒜调

味油产品的高品质需求，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行业监管而言，提供明确监管依据，提升监管效率。本标准明确了大蒜调

味油生产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质量管控标准，为生产许可审查、产品质量溯源、

市场监督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技术依据，可有效解决监管过程中因缺乏专项标准导

致的监管模糊、监管难度大等问题，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精准度，规范市场秩序，

打击不合格产品生产行为，推动形成“企业自律、行业自治、政府监管、社会监

督”的良好格局。

综上所述，制定《大蒜调味油加工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契合国家政策导向

和行业、市场需求，不仅是规范行业秩序、保障质量安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大蒜风味油产业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阶段的战略基

石，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根据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关于征集 2026年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豫食学[2026] 1号）要求，2026年 3月，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提交了《大蒜调味油加工技术规程》的立项申请。

本标准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牵头，河南科技大学、郑州雪麦

龙食品香料有限公司、郑州市三一香椿食品有限公司、杞县潘安食品有限公司等

单位共同参与起草。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1、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国家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严格按

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及《河南省标准化管理方法》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写。

（2）科学性原则

基于大蒜特征风味酶促合成机制，明确大蒜风味油双相浸提制备、分段控温



油炸等提取工艺的核心参数，确保大蒜风味高效富集；并针对新鲜大蒜和脱水大

蒜分别制定预处理工艺，实现原料利用率最大化。严格遵循食品生产安全要求，

明确加工场所、生产加工过程管理及品质检验检测等环节的规范，保障产品质量

与安全。

（3）实用性原则

聚焦行业生产工艺不统一、质量不稳定等痛点，覆盖大蒜调味油生产全流程

技术要求；通过科研院所、高校、加工企业等多方参与编制，贴合生产实际，兼

顾企业成本，标准技术门槛适配多数企业现有水平，减少生产返工与浪费。

（4）可操作性原则

各项工艺参数均量化明确，如大蒜粉碎粒度、浸提料液比、浸提温度、浸提

时间等，可直接作为操作依据；清晰界定关键控制点，便于企业快速识别生产重

点，制定质量管控方案；工艺流程与企业现有生产线操作顺序一致，无需大规模

调整即可落地实施。

（5）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参考 LS/T 3256-2017《大蒜油》、NY/T 2111-2021《绿色食品 调味

油》标准，与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保持一致；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签标注等

通用规范，保障标准合规性；借鉴同类产品成熟技术，预留灵活性以兼容其他香

辛蔬菜调味油生产需求。

2、编制依据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写，标准的制定遵循国家现有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长期从事香辛植物高值

化加工及产品研发等工作，标准制定得到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河南省科技攻关、

河南省院县合作项目等项目经费资助和研究内容支持。在制定过程中，查阅大量

国内相关技术标准和文献资料，并向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友垣食品有

限公司、河南辣德鲜食品有限公司、柘城县辣椒产业发展中心、河南立达老汤食

品有限公司、鹿邑县茂源肉业有限公司等辣椒酱加工企业生产技术人员收集意见

建议，确保产品的基本要求与品质指标设置合理。

三、编制过程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严格遵循团体标准管理的相关规定，程序完备，过程公开

透明，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适用性。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2025 年 11 月）：针对大蒜调味油存在加工工艺不

统一、关键技术参数不规范、全链条质量管控缺失等核心问题，由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牵头，联合相关企业成立了《大蒜调味油加工技术规程》

标准起草小组，制定了标准编写方案，确定工作技术路线，开展标准研制工作，

明确任务职责。

2、调查研究与资料收集（2025 年 11 月-2026 年 2 月）：为确保标准制定的

科学性、先进性与实用性，标准起草小组通过“文献研读+实地走访+专家座谈”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扎实的调研工作。首先收集并整理了大蒜调味油生产的相关

政策文件、相关规范、指南等文献资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后实地考察

了郑州新郑、开封杞县等地的大蒜调味油生产企业或合作社，掌握了行业生产现

状；最后与大蒜加工领域专家进行充分交流，确保了技术方向的正确性。为最终

标准的技术领先性、科学合理性与实际可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3、标准草案编制及内部讨论阶段（2026 年 3 月-4 月），在调研和资料分析

的基础上，起草小组确定标准的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完成《大蒜调味油加工技

术规程》团体标准讨论稿。2026年 4 月 2日，标准起草小组邀请河南省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省食品和盐业检验技术研究院、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郑州海关技术中心、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等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河南

郑州召开标准第一次评审会，对标准进行了详细研究讨论，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标准起草小组在此基础上，整理和修改标准草案，形成了标准的送审稿。

4、意见征求与定稿（2026 年 4 月-5 月），工作组按照 GB/T 1.1 的要求，

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等配套标准材料，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同时于

2026年 5月 x日，标准起草小组邀请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研院所、高

校及食品加工企业的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河南郑州召开标准第二次评审会，

进一步对标准进行了详细研究讨论，并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标准起草小组在此

基础上，进行整理和修改，形成了标准的报批稿。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团体标准《大蒜调味油生产技术规程》编制遵循国家、行业及现行团体标准

的规定。编写工作组调研了大蒜调味油生产技术现状、现有相关标准实施情况，

为标准各章节内容的科学制定、条款的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依据。

1、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大蒜调味油的原辅料要求、加工流程及工艺参数、检验方法、

标志、包装、贮存、运输等要求，适用于大蒜调味油的生产加工。

2、术语和定义

大蒜调味油：以食用植物油和大蒜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香辛料、食品添加

剂等其他辅料，经原料预处理、提取、过滤、调味、灌装等工艺制成的食用调味

油。

3、原辅料要求

本章规定了所用原料及辅料品质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4、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包含加工场所、设施设备、生产加工管理等要求，有效避免因加工

场所、产生加工管理等问题导致的安全隐患，相关技术要求按照相应国家行业标

准执行。

5、加工技术

5.1 原料预处理

本标准 6.2.1.1 规定了新鲜大蒜的预处理，主要包含去根、分瓣、去皮、清

洗、破碎等环节，并配套研制了收获机切根装置与组合式大蒜柔性去皮装置。针

对大蒜去皮环节，通过研究分离方向、含水率及载荷加载速度对剥皮力的影响，

明确了影响程度依次为含水率＞分离方向＞载荷加载速度，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

一款组合式柔性去皮装置。在最优参数组合下，蒜瓣去皮率达 93.68%，损伤率

为 4.40%，可满足大蒜去皮的生产要求。针对大蒜破碎环节，为防止风味物质挥

发，在破碎过程中加入适量食用油；同时为避免油炸时焦糊粘锅及后续分离困难，

将破碎粒径控制在 1 mm～2 mm。

本标准第 6.2.1.2条明确了脱水大蒜的预处理要求，其适用范围为脱水大蒜

片与脱水大蒜粒。鉴于脱水大蒜粉在后续浸提过程中易出现糊锅及分离困难等问

题，故未将其纳入本条款的预处理范围。



5.2 提取

5.2.1 双相浸提制备

本标准第 6.2.2.1条规定了双相浸提制备大蒜调味油的工艺要求。该工艺基

于大蒜含硫特征风味酶促合成机制，建立了适合香辛蔬菜含硫特征风味大量富集

的水-油双相浸提技术，利用大蒜中风味前体物质在水相中经内源酶作用生成硫

化物等挥发性风味成分，再通过油脂萃取实现风味物质从水相向油相的转移。

针对不同原料分别设定前处理参数：新鲜大蒜按料液比 1:0.5～1:1添加水，

利用其自身水分与外加水分共同形成水相；脱水大蒜按料液比 1:10～1:15添加水

进行充分复水，以恢复组织细胞结构并激活内源酶活性。加水后室温静置 30～

40 min，此阶段为酶解反应时间，促进蒜氨酸等风味前体在蒜酶作用下充分转化

为含硫化合物，奠定产品的生蒜风味基础。

随后添加食用植物油，在 40～60℃条件下浸提 2～3 h。该温度范围既保证

了酶促反应的适宜条件，又避免了高温对热敏性风味成分的破坏，同时利用油脂

的萃取作用将水相中生成的风味物质高效转移至油相中。通过控制浸提温度与时

间，最大程度保留了二烯丙基二硫醚、二烯丙基三硫醚、(Z)-1-烯丙基-2-(丙烯基)

二硫醚、(Z)-1-烯丙基-3-(丙烯基)三硫醚、甲基-2-丙烯基二硫醚、3-乙烯基-4H-1,2-

二噻烯等鲜蒜中特征含硫化合物，实现了风味物质的充分释放与平衡，得到了新

鲜蒜味浓郁的大蒜调味油。

5.2.2 分段控温油炸

本标准第 6.2.2.2条规定了分段控温油炸工艺的操作要求，通过精准控温实

现大蒜油风味的高效提取与稳定控制。前处理环节，脱水大蒜按质量料液比

1:3~1:5添加水，室温下静置 30~40 min后捞出沥干水分。油与新鲜大蒜或复水

后脱水大蒜比例为 3:1-5:1，可根据产品定位选择性添加香辛料，丰富产品香气

特征；第一阶段加热至混合体温度 95℃左右并保温，主要目的是蒸发物料中多

余水分，防止低温油炸阶段产生过度水解反应；第二阶段升温至 140～160℃，

炸制约 10~20 min，在此温度区间美拉德反应及油脂热反应充分进行，形成浓郁

的熟蒜香气，并避免因长时间油炸出现的焦糊味；第三阶段降温至 70℃，保温

12 h，使大蒜风味成分与油脂进一步融合，同时促进物料缓慢浸提，提升风味饱

满度与协调性。冷却至常温后，即完成油炸制油工序。该工艺通过分段控温，实



现了脱水、生香、浸提的分步控制，有效平衡了风味强度与油脂稳定性，适用于

高品质炸制大蒜油的工业化生产。

5.3 过滤

本标准第 6.2.3条为了实现油脂与蒜渣的有效分离，获得澄清稳定的大蒜油。

首先采用振动筛（过滤网孔径 40～60目）或离心机进行粗分离，去除大部分蒜

渣残渣。粗滤后的油转入沉淀罐静置 24～36 h，使悬浮的细小颗粒充分沉降。最

后取上清液进行精滤并脱除微量水分，得到澄清透明的双相浸提大蒜油或炸制大

蒜油。该工艺通过粗滤、沉降、精滤多级组合，有效去除杂质，确保产品外观清

亮、品质稳定。

5.4 调配

本标准第 6.2.4条明确了大蒜调味油的风味调配技术要求。双相浸提制备和

分段控温油炸两种工艺制备的大蒜调味油在风味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生产过程

中可根据产品的定位与风味需求，选用单一工艺制得的大蒜油进行风味调配，也

可将两种工艺制得的大蒜油按设定比例混合后进行调配。其中混合调配制备的产

品，既保留了鲜蒜特有的清新前调香气，又兼具熟制蒜油的浓郁醇厚底韵，整体

风味层次丰富、香气协调平衡。同时调配过程中可根据产品特性与货架期要求，

按照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适量添加抗氧

化剂、防腐剂、食品用香精香料等食品添加剂，以保障产品在货架期内的风味稳

定性与食用安全性，满足市场对多元化大蒜调味油产品的需求。

6标志、包装、贮存、运输

本标准第 7条明确了标志、包装、贮存、运输的相关要求，确保产品标签规

范、标志清晰，包装材料符合国标规定，贮存环境应干燥、避光、阴凉、通风，

运输过程应防止日晒雨淋及剧烈碰撞，避免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确保产品在流通

环节中质量稳定、安全可控。

7记录保存

本标准第 8条明确了记录保存要求，主要为了实现产品全程可追溯，为质量

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便于持续改进工艺；同时是合规性证明，有助于规范管理、

增强公信力。

五、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对比分析及采用情况



本标准在编写上严格遵循 GB/T 1.1-2020的要求，在技术要求上，本标准不

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并与相关的国家、行业推荐性标准保持协调一

致，同时又针对大蒜调味油的生产需求进行了细化和创新，与其他标准的对比分

析及采用情况如下：

（一）与相关标准的对比分析

GB 1886.27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大蒜油》规定了用水蒸

气蒸馏法从大蒜鳞茎中制得的食品添加剂大蒜油；LS/T 3256-2017《大蒜油》规

定了以食用植物油和大蒜为原料加工制成的食用商品大蒜油；NY/T 2111-2021

《绿色食品 调味油》规定了以食用植物油为原料萃取或添加植物或植物籽粒中

呈香、呈味成分加工而成的食用调味品（如花椒油、椒油、辣椒油、蒜油、姜油、

葱油、芥末油等）；T/CNSS 028-2024《天然大蒜油》规定了用水蒸气蒸馏法、

超临界 CO2萃取法从大蒜鳞茎中提取的大蒜油。上述标准主要是产品终端质量

评价标准，但本标准为加工技术规程，侧重于大蒜调味油原辅料要求、工艺流程

及参数等生产全过程的技术规范。

本标准创新：①工艺理念创新：基于大蒜特征风味酶促合成机制，明确了“双

相浸提制备”与“分段控温油炸”等核心工艺参数，实现了从经验型操作向基于反

应动力学的精准调控转变，显著提升了大蒜特征风味物质的提取效率与富集效果。

②原料处理差异化创新：针对新鲜大蒜和脱水大蒜品质差异，分别制定了差异化

的预处理工艺，实现原料特性与工艺路径的精准匹配，最大限度提升原料利用率，

为产品品质的稳定性提供了基础保障。③标准体系的系统化创新：首次系统构建

了覆盖原辅料验收、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成品检验检测等全链条的技术规范，

统一生产各环节技术要求，解决行业生产乱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与一致性。

（二）现有标准采用情况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并采用了以下现行有效标准：①基础通用标

准方面，在安全指标上直接引用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等相关规定，未作修改，确保食品安全底线；在品质检测上直接

引用 GB/T 5525《植物油脂 透明度、气味、滋味鉴定法》、GB/T 15688《动植



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GB 500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

的测定》、GB 5009.22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等标准，确保检测方法的规范性

与准确性。②包装与标识方面，加工设施和包装材料严格按照 GB 4806.1、GB

4806.5、GB 4806.7、GB 4806.9等标准执行，标识要求符合 GB 7718《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和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

营养标签通则》。本文件的包装和标识条款与国家标准体系实现无缝衔接，有效

避免了重复规定和潜在冲突。③卫生规范方面：本标准的加工环境、人员卫生、

设备清洗等环节完全采纳 GB 895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品生

产卫生规范》和 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相关

要求，确保生产过程符合国家强制性卫生标准。

六、标准中涉及到任何专利情况

本标准知识产权归研制单位所有，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七、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预期社会经济效益

标准实施后，将通过统一原料验收标准、明确生产工艺参数、细化质量检测

要求，为全行业提供清晰的生产操作指南，降低企业原料损耗成本，逐步构建“标

准统一、质量可控、竞争有序”的行业生态，增强行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推动产业升级。同时标准明确了以大蒜为原料的调味油生产工艺与特征，有助于

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大蒜调味油因技术水平参差导致的品质乱象，维护生产者与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依托河南开封和中牟大蒜主产区原料优势，标准的落

地有助于打造地域特色品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带动种植、加工及销售等相关

产业链协同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的制定对大蒜调味油的生产加工、品质管理等具有较好的指导性和实

用性，建议作为大蒜调味油生产加工和品质管理的准则、管理部门考评的依据、

使用单位收货的准则，充分利用网络、电台、报纸等媒体做好广泛宣传，将大蒜

调味油加工技术规范普及到基层生产中去。采用技术培训、技术交流、设置标准

化示范点等方式，对从事大蒜调味油加工相关的生产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并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现场会、远程教育、专家

讲座等方式，鼓励其学习、应用此标准。同时在标准应用过程中，及时反馈所出

现的问题，以进一步研究并对标准加以修订或更新，以适应新技术和生产发展的

需要。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